
华中农业大学文件

校发〔2022〕17 号

关于印发《华中农业大学
本科交流生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有关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本科交流生管理办法》经学校 2022 年第 1 次

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并贯彻

执行。

华中农业大学

2021 年 1 月 5 日



华中农业大学本科交流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探索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拓宽学生视野，推进与

国（境）内外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等开展本科生交流与合作培养，

进一步规范我校与合作单位之间的本科生交流，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与学校合作的国（境）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等单位学习交流的本科生（以下简称交流生）。包括由我

校派出到合作单位学习的学生（以下简称派出交流生）和合作单

位派来我校交流学习的学生（以下简称接收交流生）。

第三条 交流生的学习形式主要包括：联合培养、课程学习、

见习实习、科研活动、社会实践、文化交流等。学习期限按项目

规定的时间执行。

第二章 派出交流生的管理

第四条 遴选条件

（一）热爱祖国，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品行优良，无违规、

违纪记录；

（二）身心健康，有较强的学习生活适应能力；

（三）学习成绩优良，平均学分绩点和外语水平需达到交流

项目的要求；

（四）符合交流项目其他各项要求。

第五条 选派程序



（一）学校根据交流项目协议，发布项目信息；

（二）学生根据交流项目及报名条件自愿申请；

（三）学院对学生申请资格与修读计划进行审核、综合考评

推荐；

（四）学校审核，公示名单，向合作单位推荐；

（五）学生签订交流承诺书，办理离校手续。

第六条 学籍管理

（一）学校为交流生保留学籍，交流学习时间计入修业年限。

（二）交流生派出前应依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合作

单位课程设置，拟定个人课程修读计划，修读计划中应明确列出

交流学习期间的校内应修课程与合作单位拟选课程的对应关系，

经所在学院审定同意后提交本科生院备案。项目协议中有明确学

习计划的，学生应按项目协议执行。

（三）交流学习期间，若合作单位没有提供人才培养方案要

求的专业核心课程，学生需在返校后补修相关课程。学生可以跟

班补修，也可在任课教师同意及学院批准的情况下自修。毕业班

学生，经学院同意，可在合作单位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及论文

答辩。

（四）交流学习期满，交流生应按期返校，不得擅自延长交

流学习时间或转往其他地方，违反者按我校有关规定处理。如遇

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校，应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经学院审

核、本科生院审批后方可延迟返校。

（五）交流生返校后，应在一周内提交书面交流总结报告，



根据《华中农业大学本科生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办法》（本科生院

〔2020〕6 号）申请学分认定和转换。申请认定和转换的课程与学

分不计入 GPA。

第七条 安全管理

（一）交流生派出前需参加行前培训。

（二）出国（境）交流学习的，须按照所赴国家（或地区）

和合作单位要求购买在外期间的医疗健康和人身意外保险。

（三）离校前鼓励做行前体检，确保以良好的健康状态参加

交流学习。有可能影响交流学习正常进行的病情，应第一时间告

知学校。

（四）交流学习期间应自觉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积极了解交

流国家（或地区）的习俗及文化，不参加危险项目，不违背当地

文化习俗。若发生人身意外或医疗健康问题，需自行负责。遇到

问题应及时向学校报告，必要时可联络我国驻国外使领馆，中央

人民政府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协

会等官方机构或当地警方寻求帮助。

第八条 日常管理

（一）取得交流学习资格后，学生非出于不可抗力（不可预

期和不可控制的事件，如本人重大疾病、家庭重大变故、自然灾

害、战争等）不得擅自放弃，对经批准放弃的学生，2 年内不予推

荐申请其他项目；对擅自放弃的学生，5 年内不予推荐申请其他项

目；均取消当年评优资格。

（二）交流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应定期向辅导员汇报学习生



活情况。若因故中途终止交流学习，应向学校和合作单位提出书

面申请，批准后方可提前返校。

（三）交流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应遵守合作单位的规章制度

和当地的法律法规，如有违法违规行为，我校将依据有相关规定

给予相应处理。

（四）交流生可以参加我校综合素质测评、奖（助）学金评

定等，但在外交流学习期间所修的课程成绩不纳入测评与评优评

先统计。学习成绩优秀的交流生申请免试攻读研究生，按照学校

当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要求

执行。

（五）在国内高校交流学习的，应参加所在学校的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

（六）交流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在国内高校交流学习 6

个月及以上的，应及时开具纸质版《中国共产党员组织关系介绍

信》或在全国党员管理系统中转移组织关系，参加合作单位的党

组织生活。在国（境）外交流学习 6 个月及以上的，应在出国（境）

前办理保留党籍手续，每 3 个月须主动与所在党组织保持联系，

汇报外出期间有关情况，接受党内教育管理。

第九条 交流生离校前，应全额缴纳我校学费；项目另行约定

的按约定执行。

第三章 接收交流生的管理

第十条 交流生应按照协议向我校缴纳有关费用，办理注册报



到手续，购买医疗健康及人身意外保险，办理住宿、学生证、校

园卡等。

第十一条 交流生应按要求进行选课，参加教育教学活动。

第十二条 交流生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和我校校纪校规。如有

违法违规行为，我校将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反馈至派出

学校。

第十三条 交流学习结束时，交流生应按规定办理离校手续。

我校向交流生提供学习成绩等相关证明。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学生个人联系赴国（境）内外其他单位交流学习的，

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本科生院、国际合作

与交流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原《华中农业大学本

科交流生管理办法（试行）》（校发〔2016〕23 号）同时废止。

华中农业大学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5 日印发


